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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0         股票简称：四创电子          编号：临 2015-060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拟收购公司控

股股东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华东所”或“乙方”）的全资子公司安

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等资产（以下简称“博微长安”或“标的资产”），该事

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于 2015年 10月 12日起停牌。自股票

停牌以来，各方全力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2015 年 12 月 23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华东所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签署了《安

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框架协议主体 

甲方：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 

标的公司：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限公司 

二、本次重组框架方案 

（1）本次交易的意思表示：乙方同意将所持博微长安 100%股权出售给甲方，

甲方同意受让。 

（2）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本次交易由公司向华东所收购其持有的博微长

安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拥有博微长安 100%权益，

博微长安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本次交易的方式：本次交易拟采用公司向华东所发行股份，支付现金，

或者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等方式购买标的资产。 

（4）本次交易的价格：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且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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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甲、乙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5）后续安排：本协议为双方就本次交易的达成的原则性、框架性初步约

定，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方案以各方签署的相关正式协议为准。 

（6）保密义务：各方应当对本次交易过程中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

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保守秘

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 

（7）协议生效：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在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即成立，

并满足下述全部条件后方生效：本次交易已依《公司法》、《证券法》、甲乙双方

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分别获得各自权力机构的合法批准；本次交易已获得

国防科工局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并批准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框架协议各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

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陈信平、吴剑旗、吴君祥、何启跃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

联董事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与华东电子工程研究所签署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华东所签署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以发行股份，支付现金

或者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等方式购买华东所持有的安徽博微长安电子有

限公司 100%股权，是为了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力，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本次框架协议签署的决策程序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报备文件 

（一）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24 日 


